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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通告 
市场营销部部业〔2022〕163号 

 

关于下发《西部航空全渠道代理人客票退票规范》的业务

通告 

签发时间 2022年 5月 11日 签发人 赵彦 

通告类型 
■阅知    ■落实 

■传达   □反馈 
联系人 陈霞 

发布范围 

主送  各销售单位 

抄送  
西部航空财务部、西部航空市场营销部、西部航空安全监

察部 

通告内容 

CONTENT 

各销售单位： 

根据航司财务部监控数据发现多起因代理人未经旅客同意提交

临近有效期客票、假病退、冒退等违规行为。为加强渠道管控，现针

对客票退票等相关违规行为明确如下： 

一、规范要求 

㈠ 代理人未经旅客同意不得提交临近到期客票退票，（临近到期客

票定义：退票时间-出票时间≥360天（含），例如：2022年 5月

9 日出票，则临近到期客票退票时间为：2023年 5月 4日（含）），

如需退票，请代理人提供向旅客支付的退票凭证。 

㈡ 代理人提交因病退票旅客资料一律按照《西部航空国内航班旅客

因病退票管理规范》的业务通告执行，不得错报、漏报和瞒报。 

㈢ 代理人在旅客提交退票申请后原则上要求于 24 小时内完成退票

状态更改，7 天内（含）完成客票退款；如遇疫情等不可抗力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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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导致的情形除外。 

㈣ 代理人需严格按照西部航空多等级舱位管理规定收取退改费用

严禁错收、乱收旅客退改费用。 

㈤ 代理人提交退票类型必须与实际情况一致，禁止出现将自愿类型

提交为非自愿类型，或错误选择非自愿退票原因。（例如：疫情

原因非自愿退票提交为因病退票等） 

二、 处罚标准 

㈠ 未经旅客允许授权冒退临近到期客票且未退回给旅客，一经查实

每张客票处罚 10000元罚金。 

㈡ 代理人提交病退材料未按照《西部航空国内航班旅客因病退票管

理规范》的业务通告执行，出现错报、漏报和瞒报等情形，一经

查实均按照因病退票管理规定执行处罚。 

㈢ 旅客提交退票后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退票状态，且在规定时限内

未完成退款的，一经查实每张客票处罚 10000元罚金。 

㈣ 错收、乱收旅客退改费用等情况，一经查实每张客票处罚 10000

元罚金。 

㈤ 代理人提交退票类型必须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，经查实每张客票

处罚 10000元罚金。 

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生效执行，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市场销售部

产品营销中心所有。联系人： 陈霞，联系电话：023-86859567。请各

单位严格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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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 

NOTES 
 

 


